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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一、潛艦具有「隱密」與「奇襲」特性，為因應中共水下兵力威脅達成防衛作戰要求，反潛作戰一向是我國海
軍建軍備戰之主要議題，潛艦長期為海軍建軍籌建兵力規劃之首選。
二、美政府至 2001年 4月同意協助我國獲得 8艘柴電潛艦，國 外各界對潛艦採購案展開各種籌獲策略之討內
論，其中「潛艦國造」議題最受國人關注與企盼。
三、回顧我國推動「潛艦國造」之努力，各界均已投入心力。「潛艦國造」之利點包括可提升國 國防工業技內
術水準、提升造船品質，增加國際競爭能力、短期 可增加就業機率等。內
四、目前「潛艦國造」仍存有許多限制因素尚待克服，筆者試以技術、效益與政治等三大面向分析，其中以美
國政策不支持影響最鉅。
五、後續落實「潛艦國造」之方式，應持續爭取美方政治支持，擴大國 業界參與幅度，以尋求「技術移轉內 /合
作造艦」優先，再為「自力發展」之策略，較符合我方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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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中共持續外購、新建潛艦兵力，以逐 汰換舊有兵力，迄步 2009年止，含建造中之各型潛艦已達 66艘
〔註一〕。面對中共潛艦兵力之威脅，未來台澎防衛作戰中，有關制海、反封鎖、護航、截擊等作戰，勢必更
加困難。為因應中共水下兵力之威脅並達成防衛作戰需求，反潛作戰一向是我國海軍建軍備戰之主要議題，潛
艦長期為海軍建軍規劃籌建兵力之首選。平時潛艦兵力可用於擔任假想敵以訓練水面艦艇反潛作戰，戰時可部
署於重要海域，給予敵艦致命打擊。
潛艦具有「隱密」與「奇襲」之特性，能長時部署於特定海域，並具備良好偵蒐、打擊及迴避能力，加上海洋
環境受天候、季節、水深、地形、洋流等影響，水文環境異常複雜，目前執行水下偵蒐仍以聲納裝備為主，致
使反潛作戰變得十分困難。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至 1918年間，德國損失了 178艘潛艦〔註二〕，卻擊沉協
約國 5,078艘商船、10艘戰鬥艦與 18艘巡洋艦，獲得了相當豐碩的戰果〔註三〕。英國海軍在兩次大戰中
被潛艦擊沈的主力艦隻統計如表一，其首相邱吉爾對於德國潛艦的憂慮，在回憶 裡寫道「錄 The only thing 
that ever really frightened me during the war was the U-boat peril…(在戰時，惟一曾
使我驚駭的，即是 U …艇的危險性 )」〔註四〕。美國潛艦在太平洋戰場共擊沉了 485萬 9,634噸日本商船
(約佔商船噸位損失的 60％)〔註五〕，係太平洋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反觀我國需求，潛艦是我國發揮創新
及不對稱思維之主要兵力，蘭寧利將軍亦曾就潛艦在制海作戰中之運用為文「就中華民國海軍的制海而言，無

…論是阻敵用海的制海，還是正規制海，潛艦都扮演了關鍵性與不可或缺的角色 無論是攻、是防，恐怕潛艦都
將是制海所必須」〔註六〕，中共長期以來對我潛艦籌獲案的百般阻撓，恐怕也是憂慮於潛艦在台澎防衛作戰
中可能左右戰局的作戰效能，籌購潛艦之重要性足見一斑。
海軍潛艦兵力的籌建 經險阻艱辛，自民國歷 57(1968)年武昌艇隊草創水下兵力起，62年自美接收茄比級艦、
76年自荷蘭獲得劍龍級艦。此後，雖多方於國際尋求籌獲管道，惟礙於國際局勢與中共壓力之現實情況下，
始終無法如願，至 2001年 4月美政府始同意協助我國獲得 8艘柴電潛艦。國 外各界對潛艦採購案展開各種內
籌獲策略之討論，其中「潛艦國造」議題最受國人關注與企盼，雖經國 、官、學、研、用各界努力，仍因美內
方政策不支持在台灣建造潛艦，且「紅區裝備」〔註七〕獲得困難而功敗垂成。「國艦國造」為政府既定政策，
海軍對「潛艦國造」亦十分支持，雖然目前潛艦案仍循軍售管道於美國務院跨部會審議中，近期輿論對「潛艦
國造」仍時有討論，表示國人仍十分關切此議題，推動「潛艦國造」是國人共同目標，其限制因素殊深入探討，
俾供各界未來努力參考。
貳、我國潛艦籌獲 程歷
一、美國同意售我潛艦
美國自 2001年同意售我 8艘柴電潛艦後，因美國所使用的潛艦均為核子動力潛艦，柴電潛艦早已停數 10年，
同意對台出售的柴電潛艦並無現成品，究係如何提供？為採購作業增添了許多複雜度。
美海軍台灣潛艦專案室，受到包括 1992年美海軍部長向國會報告 容限制〔註八〕、美國國 核動力潛艦派內內
的阻礙等諸多因素影響，故嚴格要求顧問合約商需以最壞案例想定(Worst Case Scenario )條件下完成

 「獨立價格評估」 (Independence Cost Estimate,ICE) 檢視報告〔註九〕， 容顯示全案價格與建內
造期程與國際市場資訊相差過大，獲得風險不確定性大等高爭議性問題，且美海軍亦無法提供我國 對潛艦諸內
多疑義所需之具 服力答案，故無法被立法院委員及國 、學界專家學者接受。說內
當時，潛艦採購案最大的爭議，在於國 認為美方無法提供確切的潛艦構型，且美方所提供的獨立價格估算內
(ICE)並不合理；而美方則要求我應先通過預算，以利其進行招商開標，才能獲知實際構型與確切造艦款。因
此，潛艦採購陷入了該先有預算？還是先有構型的僵局。2004年底，立法院第五屆第六會期於審 94年度國
防預算案決議：「 有三項軍購特別預算之部分者，應予以凍結」〔註十〕。迄涉 2005年 12月，該案送審 41次
因未獲得共識，而無法進入實質審議〔註十一〕，導致潛艦採購案伴隨軍購案預算遲遲無法定案。
二、二階段籌獲策略
囿於台美雙方對潛艦構型與價款上的歧見，使得潛艦案停滯不前，美共和黨籍眾議員羅伯．席門斯Rob 
Simmons﹚ 提出了二階段－即將設計與建造分開的構想，席門斯認為美商界評估台灣的 8艘潛艦可以 60至
80億美元承造〔註十二〕，他提出了為台灣造艦的規劃，也計畫尋求美國朝野力量支持。
國防部為澄清潛艦構型不明確及價款不精準等疑慮，及突破全案預算無法進入實質審議之僵局，即改採二階段
籌獲方式推動，第一階段為為選商及設計階段，主要執行選商、設計與建造前準備工作，「第二階段」為建造
階段，工作 容包含建造、測試、訓練及整體後勤等〔註十三〕。惟迄今第一階段作業仍於美國務院審議中，內
尚未執行國會授權程序(Congressional Notification)，而暫無法執行。
參、推動「潛艦國造」之努力



回顧我國推動「潛艦國造」之努力，各界均已投入心力。「潛艦國造」之利點包括可提升國 國防工業技術水內
準、提升造船品質，增加國際競爭能力、短期 可增加就業機率等。學者李繼文以「內 SWOT分析法」及「德菲
法」，由政治、經濟、心理、軍事、科技、後勤、威脅、作戰需求等面向分析，認為潛艦國造符合我國最大利
益〔註十四〕。立法院亦早於 2002年 5月 24日第 5屆第 1會期第 17次會議臨時提案，即決議：「為有關潛
艦採購案，行政院應積極向美國爭取，將售台 8艘潛艦中之 6艘，以技術轉移方式，在國 建造。並應以任務內
編組方式，成立一個跨部會之專責小組，配屬專業之造艦團隊，負責協調推動。〔註十五〕」行政院即於
2003年 3月 6日成立「潛艦國造跨部會推動小組」，由當時行政院副院長林義雄先生主持，成員包括國防部、
經濟部、外交部、經建會、國科會、主計處等部會首長及中船、聯設中心、兩位學界代表，積極研議潛艦國造
之落實策略，期能儘速建立國 潛艦技術能力〔註十六〕。內
中國造船輪機工程師學會於 2004年「潛艦國造幕僚作業」工作中，完成中船公司造艦「自我能力評估」、
「談判策略與作法建議」、「供補或籌建能量之器材項目篩選清單」及「外籍顧問評估報告」，並參訪國 相內
關廠商 13家後完成調成果報告。最後綜整成「國 造艦能力評估分組」綜合評估報告，進而提出「漸進式合內
作造艦方案」送國防部移交美軍納入邀商書條款，完成造艦能力評估工作〔註十七〕。
有關國 各界對「潛艦國造」之努力包括：內
一、中船公司〔註十八〕
中船公司為國 最大船廠，對於潛艦國造一直保持高度興趣，為展現爭取建造潛艦訂單業務的決心，並投資新內
台幣 2千多萬元和調度大批造艦人力成立「潛龍計畫」，專責潛艦的研發和實做船段作業。並已完成潛艦最精
密和高難度部位的主機船段和壓力艙船殼，可承受潛艦下潛 2、3百公尺水深的水壓，並有多個有意合作建造
潛艦的國家專業工程師和武器集團到廠了解實做情形。廠方並將實做過程全程 影記 ，將累積這些實做經驗錄錄
做為爭取潛艦訂單業務的強力籌碼〔註十九〕。
當時中船公司研擬潛艦國造方案之主軸為：「美國主合約商籌獲現成設計並整合武器系統後，將完整的技術包、
物料包及技協提供予中船公司在台灣生製造組裝，中船並執行交艦後之壽期維修與性能提升工程」〔註二十〕，
計畫採「漸進式合作造艦方案」，推動在國 製造組裝的準備，由中船公司擔任國 業界整合窗口，針對潛艦內內
設計建造及維修的能力，進行投資效益評估，進而提出具體合理之需求項目，俾充分滿足國 能量建置需求。內
二、學界
自從美國同意售艦後，學界大受鼓舞，大葉大學即於 2001年 12月主辦「第二屆水下工程學術研討會」，研
討 容以潛艦之重要性與潛艦建造能力為主。 正利教授建議整合國 學研現有能量，在國外具經驗設計與施內黃內
工單位協助下，配合政府造艦政策，儘速建立潛艦設計解析能力〔註二一〕。2004年 9月所舉辦的「第五屆
水下工程學術研討會」，也以「國 潛艦技術之研發與展望」為主題；一時之間「潛艦」相關研究，儼然成為內
顯學。
《海洋技術季刊》於 2004年 4月出版「水下載具與潛艦國造專輯」，多篇研究與潛艦國造相關，李雅榮教授
領導的團隊，進行潛艦關鍵技術之基礎研究，包含流力、結構、運動與控制部分；學界普遍認為「潛艦國造」
是國 提升水下技術研究的良好契機，期望能凝聚研發能量，為業界擔任造艦技術後盾。內
三、海軍
海軍配合國艦國造政策，多年來已委託國 船廠建造百餘艘艦艇如表二。以目前各主、客觀條件與環境，以內
「光華一號」計畫成功經驗，以國外技術協助之方式於國 籌建現代化之潛艦，可為目前努力之選項。內
海軍為「潛艦國造跨部會推動小組」成員之一，且為對美協商主要窗口，為配合行政院政策推動「潛艦國造」，
多次與美方展開信函、會議研討，表達我國 推動「潛艦國造」之意願，包括：內
(一)依立法院決議致函美軍，提出「我國 業界參與為必要考量」之要求，積極爭取潛艦國造。內
(二)配合經濟部檢討國 業界參與次合約商名單。內
(三)要求美方將國 業界納入整合規劃，執行造艦及交艦後維修或大修工程。內
(四)明確表達我方參與合作造艦之需求，要求美海軍納入最終邀商書。
(五)將跨部會小組會議決議之「漸進式合作造艦方案」通知美海軍配合辦理，並列入軍事投資建案「系統分
析報告」及「投資綱要計畫」作業優先備選執行方案。
(六)邀請美可能之主合約商來台簡報，同時明確告知我方意見，要求提出符合我方條件的承造潛艦計畫書。
(七)檢派代表赴美向美政府 明我潛艦國造所持政策與立場，並積極爭取美方配合執行「潛艦國造」政策。說
四、輿論關切
對於「潛艦國造」議題，除部分人士質疑國 造艦品質外〔註二二〕，大部分輿論均表支持。近期，因為美國內
務院遲遲未將對我軍售潛艦之議案送交國會審議，有關支持我自力造艦之報導仍時而有之。民國 98年 4月媒
體轉述美國國防新聞週刊報導，由於美國的售艦意願不高，台灣打算自行建造柴電動力潛艦，同時藉此提振自
己的造船工業〔註二三〕。
報載為了降低在美國重開柴電潛艦生線所需的高額花費，美方評估台灣可以改買噸位較小、航程較短的近海用
小型潛艦，美方為了履行小布希前總統出售 8艘潛艦給台灣的承諾，如果採用只需要在台海周遭活動的小型潛
艦，或許是解決問題的可行辦法〔註二四〕。部分學者曾提出國造「小型潛艦」構想，建議由行政院成立「海
洋發展基金」，並與中船、聯設中心、民間業者及外國資金共同投資成立「潛艦設計開發公司」，承包國防部
潛艦採購。第一艘小型潛艦載台部分，開發與建造總經費預估約 100億至 150億台幣〔註二五〕。另有學者
倡議於國 自製「近海型潛艦」，認為自製小型潛艦有包括價格低廉、適於淺水作戰、技術轉移國 建造等內內 9項優
點〔註二六〕。
陳長文律師則為文建議政府「讓國防經費『效益極大化』」，指出為什麼我門不能像韓國、新加坡、印度、瑞
典一樣運用工業合作模式，採取「投資性的武器採購」模式，讓採購與我國的業連動，要求採購有關鍵技術的
轉移與高比例的台灣製？如此「效益極大化」、「一錢多用」，不但可以買到武器，也可以帶動經濟發展、創
造國 就業機會〔註二七〕。內
「潛艦國造」為我國長遠的目標，也是民意的期盼，若能落實「潛艦國造」政策，將軍事投資部分預算挹注於
國 造船工業之發展，藉此帶動周邊業之提升，則於結合民生經濟、發展我國防業能量之同時，獲致國防軍備內



之建置成果，實為多贏面向之思考。
肆、限制因素分析
雖然國人殷殷期盼潛艦國造，然而目前仍有許多限制難以克服，筆者試以技術、效益與政治等三大面向分析：
一、技術面向
潛艦國造首先須掌握設計、建造物料、技術協助、測試及專案管理，其中多項需要原製國同意輸出許可。因此
在技術面，「潛艦國造」須突破要項如下：
(一)設計(建造藍圖)
潛艦設計為各先進、精密學科之整合，台與戰系設計與建造藍圖設繪，僅少數國家有能力自行發展。國 未具內
潛艦設計能量，有關設計藍圖、建造規範、測試手冊等，仍須仰賴外援或技轉。國 目前雖已具備中小型水面內
艦艇設計實績，但是仍未曾開始進行潛艦設計，若潛艦採國造模式，則必須解決設計與建造藍圖獲得之問題。
且在獲得設計建造藍圖後，需有能力配合可獲得之裝備進行必要之修改。雖然潛艦台型式有限，選配之戰鬥系
統仍有不少備選方案，諸如美方的洛克希德馬丁、雷神等，因此另須掌握基本設計圖 ，方能進行設計修改。說
此外，主要裝備來源，例如主機、電機、戰鬥系統等系統，亦須事先確定，才能納入設計修改作業。
(二)建造物料
潛艦主要與次要裝備國 尚無研製或開發能量，目前仍必須仰賴國際市場提供。經多年訪商洽詢，在採購獲得內
方面，均無獲得重大突破；主要裝備系統包括：
1.台裝備部分：
(1)高張力(HY-80/100)鋼板。
(2)柴油主機。
(3)推進馬達。
(4)發電機。
(5)電瓶。
(6)液壓系統。
(7)低噪音低空蝕葉。
(8)呼吸管系統。
(9)魚雷管。
2.戰系裝備部分：
(1)潛望鏡系統。
(2)戰鬥系統。
(3)聲納系統。
(4)電戰裝備。
(5)雷達系統。
(6)魚雷發射系統。
(三)技術協助
潛艦建造最困難之處不在於設施之建立，依據德籍顧問評估及劍龍案監造官經驗，台船公司目前之設施已優於
原荷蘭船廠。建造困難之處在於製程與規劃管理部分，潛艦建造係採船段建造及組合方式，船段組合前，對接
之兩船段 所有之管路、電系、裝備、艤裝、艙櫃等必須已完成定位與安裝後，才開始對接，因需承受深海水內
壓壓力，對接之鋼板需要高強度之電。因此製程之安排與施工品質、精度與重量控制之確保，成為潛艦建造最
重要克服之問題。潛艦建造須具備相當工藝水準，前於 2003年針對「潛艦國造」所需，曾檢討列計「關鍵性
技術」百餘項，依目前國 業現況、潛艦維護經驗，「關鍵技術」需求項目應已減少，然而船廠仍需要聘請國內
外具有建造經驗之技術人員來台指導。
(四)測試規劃
潛艦與水面艦艇最大的差別在於潛艦對「安全性」的要求特別高。國外許多潛艦失事案例都肇因於測試失慎，
因此有關測試的規劃必須非常謹慎。潛艦建造中各項製造與裝備測試之項目、程序、標準，以及廠公試測試評
估所需之設施、環境需求，尤其作戰測評之逃生測試、水下噪音測試、聲納性能測試、魚雷發射測試等水下測
試，均須妥善規劃並建置標準測試環境；國 業界目前並未建立相關之測試標準與測場，現有能量亦未投資整內
合並符合測試認證合格，尚待國 造船業參與投資，以創造有利條件。內
(五)專案管理
造艦全程專案管理、系統整合與品保等，必須依據造艦經驗完整規劃，可以事先解決裝備交運、製程、品質等
工程問題，因此，船廠必須要具備潛艦下列必要之生管理能量。
1.建造期程管理。
2.建造工程管理。
3.建造品質管理。
4.建造物料管理。
5.建造成本管理。
6.建造構型管理。
7.建造重量管理。
綜上所述，國 造潛艦能量僅具有在國外技術協助下組裝的能力。另外潛艦具敏感性的「紅區裝備」，如戰鬥內
系統之指管系統、潛望鏡、潛射魚雷與飛彈、聲納系統、噪音監測系統等裝備，均受外國政府輸出許可與高科
技管制之品，甚難籌獲，即使建立了完整的潛艦建造能量，仍將受制於上述因素，而無法達到「自製」潛艦目
標〔註二八〕。在能量不足而外援有限的情況下貿然推動「潛艦國造」，恐怕將生極高的風險。
　二、效益面向
國 期望藉由「潛艦國造」，可以一舉提振造船業技術、學界研發能量及船艦設計水準，以為「效益極大化」內 、
「一錢多用」，不但可以買到武器，也可以帶動經濟發展、創造國 就業機會。然而，「潛艦國造」的效益是內



得到「別人能，我也能」的面子，還是「經濟效益」的裡子，得國人深入檢討。
美方前對執行「潛艦國造」進行評估，認為國 需另外投資內 720億元增添相關設施，如能順利籌獲這 8艘柴電
潛艦，已可滿足國軍平、戰時任務需要，短期 已無必要再購置潛艦。在這些投資之後，若只能建立內 8艘潛艦的
建造能量，後續卻難有需求，似不符合國家整體經濟效益。
若期望建立這些設施後，將來亦能開拓國外市場，這無疑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排除政治因素的阻撓，依目前技
術水準而言，我國所造潛艦，大部分物料必須仰賴國外進口，勢將額外增加運輸及風險成本，恐怕缺乏價格競
爭力而無法與其他國家競爭。且各國潛艦購案執行方式，除向原廠訂購以外，多採合作生，未聞假手第三國建
造，以降低購艦成本之案例。因此，在國 需求已獲滿足、國外市場開拓不易之情況下，為潛艦國造而建置能內
量，恐將面臨投資成本難以回收與後續能量維持困難之窘境，而不符合經濟效益。
再談建造潛艦所需的鋼材(HY-100)，中鋼曾考量成本效益不願投資開發研製〔註二九〕，海軍使用潛艦已近
40年，潛艦所需電瓶必須定期檢換，而鉛酸電瓶並非尖端科技技術，國 不乏電瓶大廠，何以無人投入生？內
投資潛艦相關工業若真能提高業獲利，何以台船目前以建造貨櫃輪為主業，並已具備自行設計能力；而其他造
船業多以遊艇為主？國 廠商在商言商，應是考量成本效益之故。船廠若基於成本效益之考量，未自行投資設內
備以提升造艦能力，反而期待以「國防自主」之名，由政府投資增設可能「只用一次」的設備，對政府而言是
不符合效益的。
另外，國軍軍事投資建案有一定之程序，其中「作戰需求」為一切建案基礎，海軍既然依作戰需求，提出了潛
艦所需的性能規格，吾人對其專業應予以尊重。部分學者未考量海軍作戰需求，倡議國 自建排水量內 500噸之
「小型潛艦」，謂其適合在大陸棚海域作戰〔註三十〕。然而，只有小型潛艦才適合淺水區作戰的 法，顯與說
各國經驗不符。美海軍戰院 Vego教授即指出，數種 1,500至 1,800噸的柴電潛艦適合 120-180呎的淺水
區作戰〔註三一〕，甚至，CSBA智庫學者「空海作戰」論文，更將中國大陸沿海淺水區(包含台灣海峽)，劃
為美方潛艦可能的作戰區域〔註三二〕。再如德國潛艦主要作業區域包括平均深度僅 55公尺的波羅的海、南
韓與使用潛艦已 35年的台灣均從未有不良經驗；更不用 在大陸棚海域操作大規模潛艦部隊已逾半世紀的中說
共〔註三三〕。筆者以為籌獲潛艦應以符合海軍作戰需求，而非以排水量大小或造艦之難易為考量，若不符需
求即無「投資效益」。
三、政治面向
學者陳昌蔚等研究指出潛艦籌獲案受政治因素影響最大〔註三四〕，尤其是美國政府的支持與否，可能是我們
推動「潛艦國造」最大的限制因素。海軍雖經多次協調美方，惟美方均表達不支持我國「潛艦國造」的立場。
雖然德國 HDW廠所生之潛艦物美價廉，但不論國、 外因素，向德國籌獲潛艦都會引發中國政府強列的反對內
與不滿，但並非完全沒有管道與機會，畢竟台灣目前仍然有 20餘個邦交國，只要德國同意經由與中國無利益
糾葛，或是不畏中國施壓的第三國家經手轉售，都是相當可行的方式〔註三五〕。但依過往經驗，若德國不同
意裝備輸出許可，並同意最終使用國為中華民國，則採購德系裝備亦可能徒勞無功。1981年荷蘭曾因劍龍級
艦採購案，遭中共降低與荷蘭外交關係為代辦級做為報復〔註三六〕。前述技術及效益面向的限制，遠不及政
治層面之影響。
有關輸出許可的獲得方面，國軍自獲得劍龍級潛艦後，20餘年來多方於國際尋求籌獲管道，惟受限於國際現
實環境，始終無法突破輸出許可限制。盱衡國際現勢，能承受中共施壓，且願協助我國整建軍備的國家，以美
國政府可能性最高，但美政府政策並不支持我國推動「潛艦國造」，其反應為：
(一)不參與國 業界評估：內
美軍於正式收到「中船公司就是我國 業界的唯一代表」之訊息時，即明確回覆不參與、不協助評估國 業界內內
能量；並表示由我方自行協商四家主合約商組團來台進行評估，最終以市場機制決定國 業界參與程度〔註三內
七〕。
(二)政策不支持「潛艦國造」：
美海軍國際計畫辦公室執行官羅貝夫於 2003年 10月下旬率領美國海軍代表團拜會立法院長王金平及國防委
員會立委，簡報台美潛艦採購案，明白表示台灣「潛艦國造」政策有相當困難度，希望台灣重新考慮〔註三
八〕。
(三)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伍弗維茲先生，於 2004年 6月會晤立法院王院長及立委代表團時再次強調：「美國政
府確信『潛艦國造』對貴國毫無益處」；美國防部副政策次長勞樂斯先生，亦於同年 7月 7日以正式書函重申
「美政策不支持我國漸進式合作造艦方案」，而且擔心若執行「潛艦國造」政策，將無可避免使本案複雜化，
並延遲交艦期程，惟將協助我國建立後續潛艦維修與大修能量〔註三九〕。
根據美國安援法案，美國軍品或是軍民通用品，均必須經過國防部安合局(DSCA)審，以獲得輸出許可〔註四
十〕。因此，即使美國廠商願意出售其潛艦戰鬥系統，輸出至台灣組裝，亦必須經過美國政府同意。現今擁有
柴電潛艦製造技術之國家與我均無邦交，且因柴電潛艦屬高度敏感性軍品，供售國均執行「最終使用國管制」，
即便目前使用國有意願供售，亦將受制此項條款而難以執行，且在缺乏「政府對政府」履約保證 況下，風險狀
較高。只有在美國政府同意軍售國將物資移轉給接收國的情況下，才能進行第三者轉移〔註四一〕。如果沒有
美國政府支持，在台造艦幾乎不可行。
有學者認為澳洲建造科林斯級潛艦的環境與台灣現行潛艦計畫，有很多相似之處可供借鏡，然而他仍不諱言指
出「美國潛艦製造商的聯盟關係及歐洲國家科技供應商的合作關係都是成功的基礎要件」〔註四二〕。因此，
「潛艦國造」關鍵因素均在於政治。
因為美政府政策不支持我國「潛艦國造」，勢將不同意以技術轉移方式，協助國 業界建立完整之潛艦建造能內
量，故我方在缺乏潛艦設計與建造經驗情況下，欲藉本案達成潛艦國造政策目標，在執行上已窒礙難行〔註四
三〕。如果我國執意推動潛艦國造，應考量對台美軍售衍生之影響。
雖然「潛艦國造」是政治議題，卻也是美方美台利益之爭。前美國務院主管中國、台灣、外蒙及香港事務的亞
太副助卿薛瑞福(Randy Schriver)於 2007年 5月為文「國防預算承擔責任並全心投入」〔註四四〕之目
的，主要在於催促立院儘速通過(軍購)預算案，軍購案過關必定對美業界有利，薛瑞福在意的是：儘速通過
軍購案預算，至於台灣業界參與潛艦案的深度與廣度，係進行第二階段才會面臨的問題。



而席門斯民國 95年來台推動潛艦案之目的，主要係為其選區康乃狄克選區通用動力公司電船部門General 
Dynamics Electric Boat﹚ 的造船廠尋找商機〔註四五〕。他實際爭取的應是他家選區船廠的支持。這
是美台利益之爭，若我國 船廠需要商機，美方船廠怎不需要？很明顯這是賣方市場，我方選擇空間有限。內
雖然美方友我人士甚多，美國政府亦長期依「台灣關係法」售我防衛性武器，惟筆者深信，此均係基於美國國
家利益之考量。潛艦採購案是美台利益之爭，若欲推動我國「潛艦國造」，勢必需要美政府參與以分擔政治風
險，需要與美方業界分享造艦利益，方可能推動此案。然而，潛艦案的大餅國 爭食的愈多，勢必衝擊美方利內
益，而降低其承擔政治風險之意願。
伍、結語
近期兩岸交流雖然日益密切，致部分人士輕忽軍事投資之重要性，馬總統提醒我們「大陸對我們是機會，但也
有威脅，而威脅就在軍事，所以建軍備戰不能鬆懈」〔註四六〕。潛艦是軍事硬體中少數可結合我國軟實力，
使中共如欲對台發動戰爭時，必須考量中國對外龐大的海外經貿利益，中共可以不在意軍事上的犧牲，但是對
在意經濟發展的利益和國際形象，這種顧慮，造成其領導層級決策過程非常複雜，這就是一種預防與嚇阻功能。
同時爭取我更多的反應時間，並迫使中共軍方投資更多預算在反潛或維護航運安全等相關防禦性作戰所需軟硬
體，可能減緩其他對台威脅之軍力建設〔註四七〕。
服勤已逾 60年之海獅、海豹艦仍勉力維持戰備，艦上官兵之辛勤可想而知，為符合海軍作戰需求，潛艦之籌
獲作業仍待持續努力；當我們看到澳洲、韓國開始建造潛艦時，我們亦曾感嘆我國「潛艦國造」的理想何時才
能實現；然而，我們容易忽略的是，處於現實的國際環境中，我們比起澳洲、韓國其實要面對更多、更複雜的
挑戰，以致國 造艦更形不易。內
雖然本文提出「潛艦國造」面臨了技術面、效益面及政治面的限制，特別是美方政策不支持，使得本案不易執
行，然而目前國 在潛艦設計、研究與造艦能量不足，也確是不爭的事實，我們除了期待政府政策支持之外，內
學研各界亦應努力不懈，投入資金設法提升自我能力。因此，筆者建議國 業界應先行投資生設備，依外籍技內
師評估建議完成造艦設施準備，以降低國 建造潛艦之成本，提高競爭能力，相對於聯合船舶設計中心應設立內
潛艦技術研究中心，展開各項技術研究，為自力造艦做好準備；另外，大學院校應恢復造船系所，開設潛艦相
關課程，促使教師、學生共同研究，培植造艦人才並提升研究能量。當國 造艦技術能量成熟之際，才愈容易內
獲得國際間的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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